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我办积极组织，根据财政有关要求，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一）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党史、地方志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划、组织、协调全区党史和地方志工作。
（二）承担全区党史、地方志、地情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向上级业务部门和有关部门提供全区党史、地方志和区情资料；负责《雁峰区志》《中国共产党雁峰区历史》的编辑、出版及修订等工作；负责区委执政纪事、党史大事记及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等工作；负责组织编纂出版老同志回忆录以及党史地情普及教育读物等；编辑审核有关党史、地方志信息，整理地方旧志，组织文献研究；研究地方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历史借鉴。
（三）开展党史宣传教育和读志用志工作。抓好党史资料征编，妥善保存党的历史财富。扩大党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搞好党史纪念活动，充分发挥党史、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为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服务。
（四）加强党史遗址保护利用，做好纪念场馆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全区革命遗址的普查、保护、管理和利用；负责革命遗址、红色旅游纪念地史料的收集、送审或认定；负责征集党史资料和革命文物。
（五）组织党史、地方志学术研讨活动，开展党史、地方志学术交流。组织党史、地方志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提高党史地方志队伍整体素质。
（六）负责全区党史联络工作的组织、协调；负责老干部回忆录的征集、整理、出版；动员和组织广大老干部参与党史工作；承担区委党史联络组活动的具体组织和日常服务工作。
（七）负责拟订全区地方志工作规划，制定各项规范及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对基层志书的编写进行指导和审定。
（八）参与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九）完成区委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中共雁峰区委党史研究室（雁峰区地方志编撰室）单位内设机构包括：4个综合股、党史征集研究股、地方志编纂股、党史联络宣教股
（二）决算单位构成。中共雁峰区委党史研究室（雁峰区地方志编撰室）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单位构成为单位本级。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5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53.62万元，全年预算安排79.82万元，实际支出79.82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人员经费支出76.3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5.7%；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4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4.3%。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度办公室无专项预算安排，其他项目年初预算安排10万元，全年预算数20.96万元，实际支出20.96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项目工作经费、党史地方志编撰等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着力抓好党史宣教、史志编研等工作，充分履行好“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和“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职责和使命，大力推进部门精细化管理和队伍专业化建设，在党史理论研究、史志编纂、资政辅治、史志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有力成效。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9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分，扣1分)
财政拨款全年预算数100.78万元，全年执行数100.78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产出指标(分值50分，得50分，未扣分)
1、《雁峰年鉴》，年度指标值：一年一鉴，实际完成值：完成初稿，分值10分，得分10分。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按照“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要求，紧锣密鼓加快推进《雁峰年鉴（2024）》编纂及出版工作，锚定精品年鉴目标，通过多次研讨、精心打磨、反复修改，目前已完成初稿，正进入评审完善阶段。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2、精心编纂存史佳作，年度指标值：编纂出版《雁峰人大70年》，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bookmark: OLE_LINK20]为庆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70周年，室班子带领全室干部联合区委党史联络组、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编纂出版《雁峰人大70年》在雁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观摩现场，本书作为重要资料发放给与会者，得到了广泛好评。
3、完成上级编撰、组稿任务，年度指标值： 省、市部门，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高质高效完成《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纪事》《湖南年鉴（2024）》《中共衡阳市委执政纪事》《衡阳年鉴（2024）》等供稿工作。认真做好《衡阳年鉴（2024）》《珠晖区志（1996-2017）》《衡东县志（1990-2023）》及兄弟县市区2024卷年鉴的评审工作。按时完成区内红色场馆统计及信息收集、烈士信息统计等上级资料报送。
4、资金使用合规性，年度指标值：合规，实际完成值：合规，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合理安排预算收支；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未扣分)
1、深化党史宣教，年度指标值：开展多种活动，实际完成值：在全区形成学习氛围，分值10分，得分10分。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聚焦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着力加强阵地建设，深化史志宣教，推进红色文旅，全方位、多角度推进新时代雁峰史志工作高质量发展。
2、预决算信息公开，年度指标值：按要求公开，实际完成值：已按照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内公开预决算信息，分值10分，得分10分。
3、服务创文及旅发工作，年度指标值：积极参与，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立足新定位、肩负新使命，积极发挥史志职能优势，紧扣办好湖南省第三届旅发大会“一号工程”，配合支持区委、区政府全面梳理各类历史遗迹和文化元素，始终将文明创建工作、联点工作等与室中心工作同步推进，有效开展共驻共建活动，全年组织全室党员干部职工到联点的山林村及苏眼井社区开展卫生清洁、平安建设宣传、交通劝导、安全生产督导等系列活动20余次，着力解决联点村、社区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力量不足等困难。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4、深化史志宣教，推进红色文旅，年度指标值：开展各项活动，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积极向省市共建共享“百年辉煌”新媒体平台报送党史融媒体作品3个，用短视频讲好党史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湘南第一党支部——湖南三师革命历史陈列室建设一间微党课教室，布置红色文化育人成就展。2024年“湘南第一党支部”接待参团队160余个，年接待来访参观近2万人次。
(四)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bookmark: _GoBack]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90%，分值10分，得分10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年中调整了部分预算。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